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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配套系列丛书：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理解
与适用（简明版）》中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它对于纠正错误
的生效裁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民法院裁判质量的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适应不同读者的需求，编者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写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
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和文书样式，编写了《最高人
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是对司法解释条文的讲解，包括【释解】和【提示】两个部分。
【释解】是从法理角度对法条的精炼解释；【提示】则对审判实践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所作的解答。
下编为文书样式，包括当事人申请再审审查及再审案件裁判文书类，人民法院依职权再审案件裁判文
书类，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案件裁判文书类，案外人申请再审案件裁判文书类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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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释解提示第一条  (申请再审的主要条件)第二条  (申请再审期间的性质)第三条  (再审申请书状的
形式)第四条  (申请再审时当事人应当提交的必备材料)第五条  (案外人可以对相关判决、裁定、调解书
申请再审)第六条  (对申请再审时提交的材料要求补充或改正)第七条  (5日期限的起算点、受理登记手
续以及向对方当事人发送诉讼文书)第八条  (组成合议庭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开展审查工作)第九条  (审
查再审申请工作的目的和任务)第十条  (再审的新的证据情形)第十一条  (民事案件基本的事实范围)第
十二条  (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第十三条  (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第十四条  (管辖错误的认定)第十
五条  (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认定)第十六条  (原判决、裁定依据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的认定)第十
七条  (其他违反法定程序情形的认定)第十八条  (审判人员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第十九条  (径行裁
定的审查方式)第二十条  (调阅卷宗的审查方式)第二十一条  (询问的审查方式)第二十二条  (一方当事
人提出再审申请期间，对方当事人也对该案提出再审申请时的处理原则)第二十三条  (审查期间撤回再
审申请或按撤回再审申请的处理)第二十四条  (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及其效力)第二十五条  (终结审查的程
序)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出抗诉时的处理)第二十七条  (再审的
法院)第二十八条  (指定再审的有关事项)第二十九条  (不得指令再审的情形)第三十条  (法院依职权启
动的再审)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适用的审理程序和审理方式)第三十二条  (开庭审理再审
案件时的诉辩顺序)第三十三条  (再审审理的范围)¨第三十四条  (在再审期间撤回再审申请或按撤回再
审申请的处理)第三十五条  (再审中当事人申请撤回起诉的处理)第三十六条  (再审案件进行调解及作出
调解书)第三十七条  (再审后维持原裁判的情形)第三十八条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过程中，正
确适用改判和发回重审，以尽量减少反复审理)第三十九条  (新的证据以及因未在原审程序中及时举证
的相关责任承担)第四十条  (对调解书提起再审后，发现本不应再审的处理)第四十一条  (确定申请再审
案件以及再审案件的当事人)第四十二条  (因案外人申请而提起的再审案件)第四十三条  (本司法解释与
最高人民法院以往司法解释的关系)下编  文书样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裁判文
书样式(试行)》的通知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裁判文书样式(试行)第一部分  当事人申请再审审查及再
审案件裁判文书类第二部分  人民法院依职权再审案件裁判文书类第三部分  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案件
裁判文书类第四部分  案外人申请再审案件裁判文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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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关于文书裁判理由部分的写法判决书和裁定书应重点针对当事人在再审中的诉辩主张、争议焦点
阐述裁判理由。
裁判引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应当全面。
再审维持原判的，一般只引程序法条文。
再审以程序性裁定结案的，裁定书中只引程序法条文。
再审改判的，应当同时引用程序法条文和实体法条文。
在阐述裁判理由时，应当尽量与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结合起来。
引用法条的顺序是先上位法后下位法，先法律、法规后司法解释。
案件的处理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在援引法律之前，写明“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四、关于裁判文书主文的写法裁判主文应当对当事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作出明确具体的裁判，表述应当
准确、周密，且应当明白无误、易于理解、便于执行，避免引起歧义。
五、关于诉讼费用负担部分的写法再审维持原判的，不对原审确定的诉讼费用负担进行调整。
再审维持原判但发生了再审案件受理费等费用的，应当写明再审诉讼费用的负担。
再审改判的，应当对原一、二审以及本次再审的诉讼费用负担一并作出判定。
六、几点技术性要求1．标点和符号在诉讼地位与当事人名称或姓名之间用冒号，如“申请再审人（
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昌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路28号。
”另起一行“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抗诉案件，在写明抗诉机关名称后用句号。
在“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院再审查明”等处，一律使用逗号。
使用书名号援引法律法规时，应注意写全法律法规的正式名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而不
能写成《合同法》。
2．简称文书首部表述当事人基本情况时，不用“（简称）”。
某主体的名称在通篇文书中出现次数很少的，不使用简称。
需要使用简称的，从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部分起，第一次出现时，在其全称之后用“（简称）”的形
式设定简称，如“北京昌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昌盛公司）”。
在原审裁判文书中已对某主体设定简称的，一般应当沿用。
如果原审裁判文书设定简称不当的，应在表述原审事实时一并纠正。
设定简称，应当尽量使用公司的商号等。
在通篇文书中，使用简称应当一致，同一主体只能有一个简称，但法人等主体发生变更、承继等情况
时，可以按照其不同阶段确定不同简称。
本次再审作出的裁判主文及诉讼费用承担部分，应当表述当事人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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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简明版)》为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配套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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